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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6           证券简称：ST岩石        公告编号：2021－050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1】0405号，现将函件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

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主

营业务经营、主要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根据年报，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971.77万元，同比下降27.05%，但第

四季度实现收入3576.90万元，占全年收入的45%，较前三季度增长较快。收入结构中，

酒类销售业务收入5878.96万元，为主要收入来源，另有商业保理业务收入1904.56

万元、房屋租赁等业务收入169.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营业收入的具

体构成，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如是，

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2）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2.根据年报，2020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2.19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709.50万元，主要为商业保理业务所贡献。报告期公司商业

保理业务收入1904.59万元，毛利率为95.06%，同比增加15.37个百分点。全资子公司

深圳贵酒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1707.09万元，净利润715.99万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1)商业保理业务的经营主体、各自收入和净利润情况；（2）报告期内

确认保理收入的全部客户明细情况，包括名称、收入金额、融资利率、收取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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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咨询服务费情况，相关客户是否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存在

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或其他业务往来；（3）报告期内签订保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具

体情况，实际的融资额度、放款时间、融资利率、手续费及咨询服务费的支付情况，

以及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4）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公司保理业务收入确

定的具体时点、依据和政策，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5）公司开

展商业保理业务的资金来源及成本；（6）结合客户具体毛利率情况，说明报告期内

公司商业保理业务毛利率同比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存在较大差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年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线下和线上平台旗舰店方式从事白酒销售业

务，其中线下销售包括经销商模式、团购和特许加盟连锁三种模式，报告期内酒类销

售业务收入5878.96万元，同比增长1035.28%；毛利率为39.77%，较上年增加6.68个

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1）白酒销售具体业务模式，包括采购模式、品牌策略、

结算政策等；（2）线下三种销售模式和线上销售模式下，经销商、加盟连锁店、直

营店明细及变化情况，包括期初、本期新增或减少情况、变动原因及期末情况；（3）

结合报告期内不同酒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量化分析2020年酒类销售收入同

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4）不同销售模式下，销售产品的具体类型、收入、

成本、毛利率，以及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的差异及合理性；（5）结合同行业可比公

司可比产品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说明公司酒类销售业务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存在

差异，同比变动情况是否相一致，若存在差异，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差异原因。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4.根据《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审核报告》及前

期问询函回复公告，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汉通）为公司原持有 42%

股份的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另一股东深圳柯赛威的实际控制人鲜言，

鲜言系公司前实际控制人。2020年末荆门汉通未偿还公司其他应收款 12695.36万元，

形成原因为资金周转，性质为非经营性往来。公司于 2020年 12月以公开拍卖方式处

置了荆门汉通 42%的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非经营性往来形成的具体原因，

是否构成前实际控制人鲜言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2）2020年 12月以公开拍卖方

式处置荆门汉通 42%后，公司是否仍具有要求荆门汉通偿还上述款项的权利，上述资

金是否具有可收回性，公司拟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以维护公司的权益不受损害。请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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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5.根据年报，2020 年末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 亿元，其中保理款本息

账面价值为 2.51 亿元，主要来自福建创美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宝应奥园置业有限公

司和南昌申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客户。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保理款本金

的放款时间、金额、约定还本付息的方式及时间、是否正常还本付息、是否曾存在展

期、逾期等情形；（2）结合上述三家客户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债务及偿债能

力等，说明将其保理款本金全部按正常类进行风险特征分类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未

对上述保理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

确意见。 

6.根据年报，2020 年末存货账面价值为 3115.32 万元，较上年 178.74 万元增

长较快，主要为库存酒类增加所致，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 2775.65万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备货政策及是否发生变化，说明 2020 年库存商品大幅增加

的原因及合理性；（2）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以及报告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在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

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1日 


